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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关

要求，完善政府采购支持科技创新

制度，近日，财政部制定并印发《政

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4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两给两共”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办法》明确，合作创新采购是

指采购人邀请供应商合作研发，共

担研发风险，并按研发合同约定的

数量或者金额购买研发成功的创新

产品的采购方式。合作创新采购方

式分为订购和首购两个阶段。订购

是指采购人提出研发目标，与供应

商合作研发创新产品并共担研发风

险的活动。首购是指采购人对于研

发成功的创新产品，按照研发合同

约定采购一定数量或者一定金额相

应产品的活动。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合作

创新采购是一种全新的采购方式，

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给两共”：既

对供应商的研发成本“给补偿”，又

以承诺购买一定量创新产品的方式

“给订单”，通过“共同分担研发风

险”、“共同开拓初始市场”，激发企

财政部推出全新采购方式支持科技创新
    ——《政府采购合作创新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6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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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活力。

《办法》对“创新产品”进行了

明确界定，“应当具有实质性的技

术创新，包含新的技术原理、技术

思想或者技术方法。对现有产品的

改型以及对既有技术成果的验证、

测试和使用等没有实质性技术创新

的，不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创新产品

范围。”

同时，明确了合作创新采购方

式适用范围。采购项目符合国家科

技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有利于落

实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并且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用合作

创新采购方式采购 ：（一）市场现有

产品或者技术不能满足要求，需要

进行技术突破的 ；（二）以研发创新

产品为基础，形成新范式或者新的

解决方案，能够显著改善功能性能，

明显提高绩效的 ；（三）国务院财政

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

授姜爱华认为，《办法》的出台为促

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财政工具箱

再添“利器”。“两给两共”采购机制

最大化适应了创新产品生产特点，

极大地撬动了需求端和供给端合

力。对“创新产品”以及合作创新采

购方式适用范围的明确界定，则确

保政府采购对“真创新”进行支持，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发挥政

府采购对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任务的

支撑作用。

推动创新产品从需求、研发到

应用推广的一体化管理

《办法》对需求管理、订购程序、

首购程序、研发合同管理等作了详

细规定，有利于推动创新产品从需

求、研发到应用推广的一体化管理，

更好地支持应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

在需求方面，《办法》规定，采

购人开展合作创新采购前，应当开

展市场调研和专家论证，科学设定

合作创新采购项目的最低研发目

标、最高研发费用和研发期限。采

购人应当组建谈判小组，谈判小组

集中与所有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

共同进行创新概念交流，交流内容

包括创新产品的最低研发目标、最

高研发费用、应用场景及采购方案

的其他相关内容。姜爱华认为，科

学合理的采购需求是合作创新采购

方式成功与否的关键。《办法》专设

“第二章 需求管理”，对合作创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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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需求的内容和确定方式、采购方

案的内容和确定方式等进行了明确

规定。这一方面给予采购人需求管

理指导，另一方面也对采购人合作

创新采购需求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如市场调研和专家论证如何

更有效，如何组建最有力的谈判小

组，如何提高采购方案咨询论证的

质量等，都需要采购人深思考、快

行动。

在研发方面，《办法》规定，采

购人根据研发合同约定，组织谈判

小组与研发供应商在研发不同阶段

就研发进度、标志性成果及其验收

方法与标准、研发成本补偿的成本

范围和金额等问题进行研发中期谈

判，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对相关内容

细化调整。每一阶段约定期限到期

后，研发供应商应当提交成果报告

和成本说明，采购人根据研发合同

约定和研发中期谈判结果支付研发

成本补偿费用。研发供应商提供的

标志性成果满足要求的，进入下一

研发阶段 ；研发供应商未按照约定

完成标志性成果的，予以淘汰并终

止研发合同。同时规定，研发合同

履行中，因市场已出现拟研发创新

产品的同类产品等情形，采购人认

为研发合同继续履行没有意义的，

应当及时通知研发供应商终止研发

合同，并按研发合同约定向研发供

应商支付相应的研发成本补偿费

用。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

致使研发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研

发供应商应当及时通知采购人终止

研发合同，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减

少损失，采购人按研发合同约定向

研发供应商支付相应的研发成本补

偿费用。因研发供应商违反合同约

定致使研发工作发生重大延误、停

滞或者失败的，采购人可以解除研

发合同，研发供应商承担相应违约

责任。姜爱华认为，研发过程多阶

段中期谈判以及中期谈判结果的运

用，体现了研发全过程动态绩效管

理的理念，适应了创新产品风险大

的特点。特别是规定了三种“终止研

发合同”的情形和一种“解除研发合

同”的情形，使合作创新采购在不确

定性中寻找确定性，做到“及时止

损”，最大化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

用效益。

在 应 用 推 广 方 面，《 办 法 》规

定，采购方案、研发谈判文件内容

应包括创新产品的应用场景，研发

合同内容应包括创新产品首购的数

量、单价和总金额。采购人应当向

首购产品供应商支付预付款用于创

新产品生产制造。预付款金额不得

低于首购协议约定的首购总金额的

30%。姜爱华认为，《办法》特别重视

创新产品应用场景这一重要内容，

规定在“合作创新采购方案”、“合作

创新采购公告”、“合作创新采购邀

请书”、“创新概念交流”以及“谈判

文件”中均应说明创新产品的应用

场景，体现了通过合作创新采购一

定要实现产品从创新研发到商业落

地的理念。同时，对首购数量、单价

和总金额的规定，以及对预付款最

低比例的规定，在“给订单”、“共同

开拓初始市场”的同时缓解了供应

商的资金约束，让供应商吃了“定心

丸”，有利于促进企业与国家创新驱

动战略同频共振。

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政策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

量，特别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往

往在细分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性、稳定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但是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也

面临人才、资金等多方面问题，需

要政策支持、引导和鼓励。《办法》

规定，采购人开展合作创新采购应

当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相关政策。采购人应当结合采购项

目情况和中小企业承接能力设置采

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对

于工作内容难以分割的综合性采购

项目，采购人应当要求获得采购合

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

例分包给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

参与创新研发活动。同时详细规定，

研发谈判文件、响应文件、研发合

同中都应包括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等政策的相关内容。

《办法》发布后，科技型企业反

响热烈。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办法》的

出台，将有效解决研发与市场脱节

的‘痛点’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实

际需求紧密结合，在分担企业研发

投入的同时，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

和效率 ；更为重要的是，为首批次

科技创新产品提供了真实且宝贵的

示范应用场景，以点带面，助力创

新产品的市场推广。期待《办法》尽

快落实落地。”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